
《公司條例》
（第622章）

依據《公司條例》第682條
關於建議合併的公告

Gold Harvest International Shipping Limited
金豐國際船務有限公司

依據《公司條例》第682條，謹此作出通知：
1. Gold Harvest International Shipping Limited金豐國際船務有限公司（ 「本公

司」 ）已於本公告之日向本公司唯一成員傳閱書面決議，擬藉成員書面特別決
議批准本公司擬與Ever Fortune Trading Limited永福建材貿易有限公司（ 「永
福建材」 ）根據《公司條例》第681條進行的橫向合併（ 「該建議合併」 ），
永福建材將作為合併後繼續存在的公司（ 「合併後的公司」 ），該特別決議預
計於2025年12月5日前後獲該唯一成員通過。

2. 在該建議合併生效之日（即公司註冊處處長發出的合併證明書指明的生效日
期）（ 「生效日期」 ），本公司的股份將會在沒有支付任何款項或其他代價下
被註銷；合併後的公司的組織章程細則將與永福建材的組織章程細則形式相
同；本公司將不再是獨立於合併後的公司之外的實體；及本公司的所有財產、
權利及特權以及所有法律責任及義務，均由合併後的公司繼承。

3. 自生效日期起，由本公司提起或針對本公司的待決的法律程序，可由合併後的
公司繼續進行或繼續針對該公司進行；判處本公司勝訴的定罪、判定、命令或
判決，或判處本公司敗訴的定罪判決、判定、命令或判決，均可由合併後的公
司強制執行或針對該公司強制執行；及由本公司訂立的協議，除該協議另有規
定外，均可由合併後的公司強制執行或針對該公司強制執行。

4. 本公司的任何債權人或本公司對之負有義務的人，如基於其會因該建議合併的
生效遭受不公平損害而欲反對該建議合併，可於生效日期前，根據《公司條
例》第686條向原訟法庭提出反對該建議合併的申請。

日期為2025年12月3日
代表
Gold Harvest International Shipping Limited
金豐國際船務有限公司
董事會
林虹 董事

《公司條例》
（第622章）

依據《公司條例》第682條
關於建議合併的公告

Ever Fortune Trading Limited
永福建材貿易有限公司

依據《公司條例》第682條，謹此作出通知：
1. Ever Fortune Trading Limited永福建材貿易有限公司（ 「本公司」 ）已於本公

告之日向本公司唯一成員傳閱書面決議，擬藉成員書面特別決議批准本公司擬
與Gold Harvest International Shipping Limited金豐國際船務有限公司（ 「金
豐國際」 ）根據《公司條例》第681條進行的橫向合併（ 「該建議合併」 ），本
公司將作為合併後繼續存在的公司（ 「合併後的公司」 ），該特別決議預計
於2025年12月5日前後獲該唯一成員通過。

2. 在該建議合併生效之日（即公司註冊處處長發出的合併證明書指明的生效日
期）（ 「生效日期」 ），金豐國際的股份將會在沒有支付任何款項或其他代價
下被註銷；合併後的公司的組織章程細則將與本公司的組織章程細則形式相
同；金豐國際將不再是獨立於合併後的公司之外的實體；及本公司的所有財
產、權利及特權以及所有法律責任及義務，均由合併後的公司繼承。

3. 自生效日期起，由本公司提起或針對本公司的待決的法律程序，可由合併後的
公司繼續進行或繼續針對該公司進行；判處本公司勝訴的定罪、判定、命令或
判決，或判處本公司敗訴的定罪判決、判定、命令或判決，均可由合併後的公
司強制執行或針對該公司強制執行；及由本公司訂立的協議，除該協議另有規
定外，均可由合併後的公司強制執行或針對該公司強制執行。

4. 本公司的任何債權人或本公司對之負有義務的人，如基於其會因該建議合併的
生效遭受不公平損害而欲反對該建議合併，可於生效日期前，根據《公司條
例》第686條向原訟法庭提出反對該建議合併的申請。

日期為2025年12月3日
代表
Ever Fortune Trading Limited
永福建材貿易有限公司
董事會
林虹 董事

《公司條例》
（第622章）

依據《公司條例》第682條
關於建議合併的公告

Mega Rich Logistics Limited
永發物流有限公司

依據《公司條例》第682條，謹此作出通知：
1. Mega Rich Logistics Limited永發物流有限公司（ 「本公司」 ）已於本公告之

日向本公司唯一成員傳閱書面決議，擬藉成員書面特別決議批准本公司擬與
Wealth Bridge Trading Company Limited 潤卓貿易有限公司（ 「潤卓貿
易」 ）根據《公司條例》第681條進行的橫向合併（ 「該建議合併」 ），潤卓貿
易將作為合併後繼續存在的公司（ 「合併後的公司」 ），該特別決議預計於
2025年12月5日前後獲該唯一成員通過。

2. 在該建議合併生效之日（即公司註冊處處長發出的合併證明書指明的生效日
期）（ 「生效日期」 ），本公司的股份將會在沒有支付任何款項或其他代價下
被註銷；合併後的公司的組織章程細則將與潤卓貿易的組織章程細則形式相
同；本公司將不再是獨立於合併後的公司之外的實體；及本公司的所有財產、
權利及特權以及所有法律責任及義務，均由合併後的公司繼承。

3. 自生效日期起，由本公司提起或針對本公司的待決的法律程序，可由合併後的
公司繼續進行或繼續針對該公司進行；判處本公司勝訴的定罪、判定、命令或
判決，或判處本公司敗訴的定罪判決、判定、命令或判決，均可由合併後的公
司強制執行或針對該公司強制執行；及由本公司訂立的協議，除該協議另有規
定外，均可由合併後的公司強制執行或針對該公司強制執行。

4. 本公司的任何債權人或本公司對之負有義務的人，如基於其會因該建議合併的
生效遭受不公平損害而欲反對該建議合併，可於生效日期前，根據《公司條
例》第686條向原訟法庭提出反對該建議合併的申請。

日期為2025年12月3日
代表
Mega Rich Logistics Limited
永發物流有限公司
董事會
林虹 董事

《公司條例》
（第622章）

依據《公司條例》第682條
關於建議合併的公告

Wealth Bridge Trading Company Limited
潤卓貿易有限公司

依據《公司條例》第682條，謹此作出通知：
1. Wealth Bridge Trading Company Limited潤卓貿易有限公司（ 「本公司」 ）

已於本公告之日向本公司唯一成員傳閱書面決議，擬藉成員書面特別決議批准
本公司擬與Mega Rich Logistics Limited永發物流有限公司（ 「永發物流」 ）
根據《公司條例》第681條進行的橫向合併（ 「該建議合併」 ），本公司將作
為合併後繼續存在的公司（ 「合併後的公司」 ），該特別決議預計於 2025年
12月5日前後獲該唯一成員通過。

2. 在該建議合併生效之日（即公司註冊處處長發出的合併證明書指明的生效日
期）（ 「生效日期」 ），永發物流的股份將會在沒有支付任何款項或其他代價
下被註銷；合併後的公司的組織章程細則將與本公司的組織章程細則形式相
同；永發物流將不再是獨立於合併後的公司之外的實體；及本公司的所有財
產、權利及特權以及所有法律責任及義務，均由合併後的公司繼承。

3. 自生效日期起，由本公司提起或針對本公司的待決的法律程序，可由合併後的
公司繼續進行或繼續針對該公司進行；判處本公司勝訴的定罪、判定、命令或
判決，或判處本公司敗訴的定罪判決、判定、命令或判決，均可由合併後的公
司強制執行或針對該公司強制執行；及由本公司訂立的協議，除該協議另有規
定外，均可由合併後的公司強制執行或針對該公司強制執行。

4. 本公司的任何債權人或本公司對之負有義務的人，如基於其會因該建議合併的
生效遭受不公平損害而欲反對該建議合併，可於生效日期前，根據《公司條
例》第686條向原訟法庭提出反對該建議合併的申請。

日期為2025年12月3日
代表
Wealth Bridge Trading Company Limited
潤卓貿易有限公司
董事會
林虹 董事

《公司條例》
（第622章）

依據《公司條例》第682條
關於建議合併的公告

Gold Harvest International Shipping Limited
金豐國際船務有限公司

依據《公司條例》第682條，謹此作出通知：
1. Gold Harvest International Shipping Limited金豐國際船務有限公司（ 「本公

司」 ）已於本公告之日向本公司唯一成員傳閱書面決議，擬藉成員書面特別決
議批准本公司擬與Ever Fortune Trading Limited永福建材貿易有限公司（ 「永
福建材」 ）根據《公司條例》第681條進行的橫向合併（ 「該建議合併」 ），
永福建材將作為合併後繼續存在的公司（ 「合併後的公司」 ），該特別決議預
計於2025年12月5日前後獲該唯一成員通過。

2. 在該建議合併生效之日（即公司註冊處處長發出的合併證明書指明的生效日
期）（ 「生效日期」 ），本公司的股份將會在沒有支付任何款項或其他代價下
被註銷；合併後的公司的組織章程細則將與永福建材的組織章程細則形式相
同；本公司將不再是獨立於合併後的公司之外的實體；及本公司的所有財產、
權利及特權以及所有法律責任及義務，均由合併後的公司繼承。

3. 自生效日期起，由本公司提起或針對本公司的待決的法律程序，可由合併後的
公司繼續進行或繼續針對該公司進行；判處本公司勝訴的定罪、判定、命令或
判決，或判處本公司敗訴的定罪判決、判定、命令或判決，均可由合併後的公
司強制執行或針對該公司強制執行；及由本公司訂立的協議，除該協議另有規
定外，均可由合併後的公司強制執行或針對該公司強制執行。

4. 本公司的任何債權人或本公司對之負有義務的人，如基於其會因該建議合併的
生效遭受不公平損害而欲反對該建議合併，可於生效日期前，根據《公司條
例》第686條向原訟法庭提出反對該建議合併的申請。

日期為2025年12月3日
代表
Gold Harvest International Shipping Limited
金豐國際船務有限公司
董事會
林虹 董事

《公司條例》
（第622章）

依據《公司條例》第682條
關於建議合併的公告

Ever Fortune Trading Limited
永福建材貿易有限公司

依據《公司條例》第682條，謹此作出通知：
1. Ever Fortune Trading Limited永福建材貿易有限公司（ 「本公司」 ）已於本公

告之日向本公司唯一成員傳閱書面決議，擬藉成員書面特別決議批准本公司擬
與Gold Harvest International Shipping Limited金豐國際船務有限公司（ 「金
豐國際」 ）根據《公司條例》第681條進行的橫向合併（ 「該建議合併」 ），本
公司將作為合併後繼續存在的公司（ 「合併後的公司」 ），該特別決議預計
於2025年12月5日前後獲該唯一成員通過。

2. 在該建議合併生效之日（即公司註冊處處長發出的合併證明書指明的生效日
期）（ 「生效日期」 ），金豐國際的股份將會在沒有支付任何款項或其他代價
下被註銷；合併後的公司的組織章程細則將與本公司的組織章程細則形式相
同；金豐國際將不再是獨立於合併後的公司之外的實體；及本公司的所有財
產、權利及特權以及所有法律責任及義務，均由合併後的公司繼承。

3. 自生效日期起，由本公司提起或針對本公司的待決的法律程序，可由合併後的
公司繼續進行或繼續針對該公司進行；判處本公司勝訴的定罪、判定、命令或
判決，或判處本公司敗訴的定罪判決、判定、命令或判決，均可由合併後的公
司強制執行或針對該公司強制執行；及由本公司訂立的協議，除該協議另有規
定外，均可由合併後的公司強制執行或針對該公司強制執行。

4. 本公司的任何債權人或本公司對之負有義務的人，如基於其會因該建議合併的
生效遭受不公平損害而欲反對該建議合併，可於生效日期前，根據《公司條
例》第686條向原訟法庭提出反對該建議合併的申請。

日期為2025年12月3日
代表
Ever Fortune Trading Limited
永福建材貿易有限公司
董事會
林虹 董事

《公司條例》
（第622章）

依據《公司條例》第682條
關於建議合併的公告

Mega Rich Logistics Limited
永發物流有限公司

依據《公司條例》第682條，謹此作出通知：
1. Mega Rich Logistics Limited永發物流有限公司（ 「本公司」 ）已於本公告之

日向本公司唯一成員傳閱書面決議，擬藉成員書面特別決議批准本公司擬與
Wealth Bridge Trading Company Limited 潤卓貿易有限公司（ 「潤卓貿
易」 ）根據《公司條例》第681條進行的橫向合併（ 「該建議合併」 ），潤卓貿
易將作為合併後繼續存在的公司（ 「合併後的公司」 ），該特別決議預計於
2025年12月5日前後獲該唯一成員通過。

2. 在該建議合併生效之日（即公司註冊處處長發出的合併證明書指明的生效日
期）（ 「生效日期」 ），本公司的股份將會在沒有支付任何款項或其他代價下
被註銷；合併後的公司的組織章程細則將與潤卓貿易的組織章程細則形式相
同；本公司將不再是獨立於合併後的公司之外的實體；及本公司的所有財產、
權利及特權以及所有法律責任及義務，均由合併後的公司繼承。

3. 自生效日期起，由本公司提起或針對本公司的待決的法律程序，可由合併後的
公司繼續進行或繼續針對該公司進行；判處本公司勝訴的定罪、判定、命令或
判決，或判處本公司敗訴的定罪判決、判定、命令或判決，均可由合併後的公
司強制執行或針對該公司強制執行；及由本公司訂立的協議，除該協議另有規
定外，均可由合併後的公司強制執行或針對該公司強制執行。

4. 本公司的任何債權人或本公司對之負有義務的人，如基於其會因該建議合併的
生效遭受不公平損害而欲反對該建議合併，可於生效日期前，根據《公司條
例》第686條向原訟法庭提出反對該建議合併的申請。

日期為2025年12月3日
代表
Mega Rich Logistics Limited
永發物流有限公司
董事會
林虹 董事

《公司條例》
（第622章）

依據《公司條例》第682條
關於建議合併的公告

Wealth Bridge Trading Company Limited
潤卓貿易有限公司

依據《公司條例》第682條，謹此作出通知：
1. Wealth Bridge Trading Company Limited潤卓貿易有限公司（ 「本公司」 ）

已於本公告之日向本公司唯一成員傳閱書面決議，擬藉成員書面特別決議批准
本公司擬與Mega Rich Logistics Limited永發物流有限公司（ 「永發物流」 ）
根據《公司條例》第681條進行的橫向合併（ 「該建議合併」 ），本公司將作
為合併後繼續存在的公司（ 「合併後的公司」 ），該特別決議預計於 2025年
12月5日前後獲該唯一成員通過。

2. 在該建議合併生效之日（即公司註冊處處長發出的合併證明書指明的生效日
期）（ 「生效日期」 ），永發物流的股份將會在沒有支付任何款項或其他代價
下被註銷；合併後的公司的組織章程細則將與本公司的組織章程細則形式相
同；永發物流將不再是獨立於合併後的公司之外的實體；及本公司的所有財
產、權利及特權以及所有法律責任及義務，均由合併後的公司繼承。

3. 自生效日期起，由本公司提起或針對本公司的待決的法律程序，可由合併後的
公司繼續進行或繼續針對該公司進行；判處本公司勝訴的定罪、判定、命令或
判決，或判處本公司敗訴的定罪判決、判定、命令或判決，均可由合併後的公
司強制執行或針對該公司強制執行；及由本公司訂立的協議，除該協議另有規
定外，均可由合併後的公司強制執行或針對該公司強制執行。

4. 本公司的任何債權人或本公司對之負有義務的人，如基於其會因該建議合併的
生效遭受不公平損害而欲反對該建議合併，可於生效日期前，根據《公司條
例》第686條向原訟法庭提出反對該建議合併的申請。

日期為2025年12月3日
代表
Wealth Bridge Trading Company Limited
潤卓貿易有限公司
董事會
林虹 董事

申請酒牌續期公告
NO.2 CAFE & RESTAURANT
現特通告：劉柏軒其地址為香港大坑
安庶庇街 15及 17號及新村街 4A, 5, 6
及 7 號新村大廈閣樓及地下 B舖，現
向酒牌局申請位於香港大坑安庶庇街
15 及 17 號及新村街 4A, 5, 6 及 7 號新
村大廈閣樓及地下B舖 NO.2 CAFE &
RESTAURANT的酒牌續期。凡反對是
項申請者，請於此公告刊登之日起十
四天內，將已簽署及申明理由之反對
書，寄交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225 號駱
克道市政大廈8字樓酒牌局秘書收。

日期： 2025年 12月 3日

NOTICE ON APPLICATION FOR
RENEWAL OF LIQUOR LICENCE
NO.2 CAFE & RESTAURANT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LAU, Pak Hin of Shop
B G/F & C/L Sun Chun Building Nos. 4A, 5, 6 & 7
Sun Chun Street & Nos. 15 & 17 Ormsby Street
Tai Hang H.K.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renewal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NO.2 CAFE & RESTAURANT situated
at Shop B G/F & C/L Sun Chun Building Nos. 4A,
5, 6 & 7 Sun Chun Street & Nos. 15 & 17 Ormsby
Street Tai Hang H.K.. Any person having any
objection to this application should send a signed
written objection, stating the grounds therefor, to
the Secretary, Liquor Licensing Board, 8/F,
Lockhart Road Municipal Services Building, 225
Hennessy Road, Wanchai, Hong Kong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Date : 3-12-2025

《公司條例》
（第622章）

依據《公司條例》第682條
關於建議合併的公告

Gold Harvest International Shipping Limited
金豐國際船務有限公司

依據《公司條例》第682條，謹此作出通知：
1. Gold Harvest International Shipping Limited金豐國際船務有限公司（ 「本公

司」 ）已於本公告之日向本公司唯一成員傳閱書面決議，擬藉成員書面特別決
議批准本公司擬與Ever Fortune Trading Limited永福建材貿易有限公司（ 「永
福建材」 ）根據《公司條例》第681條進行的橫向合併（ 「該建議合併」 ），
永福建材將作為合併後繼續存在的公司（ 「合併後的公司」 ），該特別決議預
計於2025年12月5日前後獲該唯一成員通過。

2. 在該建議合併生效之日（即公司註冊處處長發出的合併證明書指明的生效日
期）（ 「生效日期」 ），本公司的股份將會在沒有支付任何款項或其他代價下
被註銷；合併後的公司的組織章程細則將與永福建材的組織章程細則形式相
同；本公司將不再是獨立於合併後的公司之外的實體；及本公司的所有財產、
權利及特權以及所有法律責任及義務，均由合併後的公司繼承。

3. 自生效日期起，由本公司提起或針對本公司的待決的法律程序，可由合併後的
公司繼續進行或繼續針對該公司進行；判處本公司勝訴的定罪、判定、命令或
判決，或判處本公司敗訴的定罪判決、判定、命令或判決，均可由合併後的公
司強制執行或針對該公司強制執行；及由本公司訂立的協議，除該協議另有規
定外，均可由合併後的公司強制執行或針對該公司強制執行。

4. 本公司的任何債權人或本公司對之負有義務的人，如基於其會因該建議合併的
生效遭受不公平損害而欲反對該建議合併，可於生效日期前，根據《公司條
例》第686條向原訟法庭提出反對該建議合併的申請。

日期為2025年12月3日
代表
Gold Harvest International Shipping Limited
金豐國際船務有限公司
董事會
林虹 董事

《公司條例》
（第622章）

依據《公司條例》第682條
關於建議合併的公告

Ever Fortune Trading Limited
永福建材貿易有限公司

依據《公司條例》第682條，謹此作出通知：
1. Ever Fortune Trading Limited永福建材貿易有限公司（ 「本公司」 ）已於本公

告之日向本公司唯一成員傳閱書面決議，擬藉成員書面特別決議批准本公司擬
與Gold Harvest International Shipping Limited金豐國際船務有限公司（ 「金
豐國際」 ）根據《公司條例》第681條進行的橫向合併（ 「該建議合併」 ），本
公司將作為合併後繼續存在的公司（ 「合併後的公司」 ），該特別決議預計
於2025年12月5日前後獲該唯一成員通過。

2. 在該建議合併生效之日（即公司註冊處處長發出的合併證明書指明的生效日
期）（ 「生效日期」 ），金豐國際的股份將會在沒有支付任何款項或其他代價
下被註銷；合併後的公司的組織章程細則將與本公司的組織章程細則形式相
同；金豐國際將不再是獨立於合併後的公司之外的實體；及本公司的所有財
產、權利及特權以及所有法律責任及義務，均由合併後的公司繼承。

3. 自生效日期起，由本公司提起或針對本公司的待決的法律程序，可由合併後的
公司繼續進行或繼續針對該公司進行；判處本公司勝訴的定罪、判定、命令或
判決，或判處本公司敗訴的定罪判決、判定、命令或判決，均可由合併後的公
司強制執行或針對該公司強制執行；及由本公司訂立的協議，除該協議另有規
定外，均可由合併後的公司強制執行或針對該公司強制執行。

4. 本公司的任何債權人或本公司對之負有義務的人，如基於其會因該建議合併的
生效遭受不公平損害而欲反對該建議合併，可於生效日期前，根據《公司條
例》第686條向原訟法庭提出反對該建議合併的申請。

日期為2025年12月3日
代表
Ever Fortune Trading Limited
永福建材貿易有限公司
董事會
林虹 董事

《公司條例》
（第622章）

依據《公司條例》第682條
關於建議合併的公告

Mega Rich Logistics Limited
永發物流有限公司

依據《公司條例》第682條，謹此作出通知：
1. Mega Rich Logistics Limited永發物流有限公司（ 「本公司」 ）已於本公告之

日向本公司唯一成員傳閱書面決議，擬藉成員書面特別決議批准本公司擬與
Wealth Bridge Trading Company Limited 潤卓貿易有限公司（ 「潤卓貿
易」 ）根據《公司條例》第681條進行的橫向合併（ 「該建議合併」 ），潤卓貿
易將作為合併後繼續存在的公司（ 「合併後的公司」 ），該特別決議預計於
2025年12月5日前後獲該唯一成員通過。

2. 在該建議合併生效之日（即公司註冊處處長發出的合併證明書指明的生效日
期）（ 「生效日期」 ），本公司的股份將會在沒有支付任何款項或其他代價下
被註銷；合併後的公司的組織章程細則將與潤卓貿易的組織章程細則形式相
同；本公司將不再是獨立於合併後的公司之外的實體；及本公司的所有財產、
權利及特權以及所有法律責任及義務，均由合併後的公司繼承。

3. 自生效日期起，由本公司提起或針對本公司的待決的法律程序，可由合併後的
公司繼續進行或繼續針對該公司進行；判處本公司勝訴的定罪、判定、命令或
判決，或判處本公司敗訴的定罪判決、判定、命令或判決，均可由合併後的公
司強制執行或針對該公司強制執行；及由本公司訂立的協議，除該協議另有規
定外，均可由合併後的公司強制執行或針對該公司強制執行。

4. 本公司的任何債權人或本公司對之負有義務的人，如基於其會因該建議合併的
生效遭受不公平損害而欲反對該建議合併，可於生效日期前，根據《公司條
例》第686條向原訟法庭提出反對該建議合併的申請。

日期為2025年12月3日
代表
Mega Rich Logistics Limited
永發物流有限公司
董事會
林虹 董事

《公司條例》
（第622章）

依據《公司條例》第682條
關於建議合併的公告

Wealth Bridge Trading Company Limited
潤卓貿易有限公司

依據《公司條例》第682條，謹此作出通知：
1. Wealth Bridge Trading Company Limited潤卓貿易有限公司（ 「本公司」 ）

已於本公告之日向本公司唯一成員傳閱書面決議，擬藉成員書面特別決議批准
本公司擬與Mega Rich Logistics Limited永發物流有限公司（ 「永發物流」 ）
根據《公司條例》第681條進行的橫向合併（ 「該建議合併」 ），本公司將作
為合併後繼續存在的公司（ 「合併後的公司」 ），該特別決議預計於 2025年
12月5日前後獲該唯一成員通過。

2. 在該建議合併生效之日（即公司註冊處處長發出的合併證明書指明的生效日
期）（ 「生效日期」 ），永發物流的股份將會在沒有支付任何款項或其他代價
下被註銷；合併後的公司的組織章程細則將與本公司的組織章程細則形式相
同；永發物流將不再是獨立於合併後的公司之外的實體；及本公司的所有財
產、權利及特權以及所有法律責任及義務，均由合併後的公司繼承。

3. 自生效日期起，由本公司提起或針對本公司的待決的法律程序，可由合併後的
公司繼續進行或繼續針對該公司進行；判處本公司勝訴的定罪、判定、命令或
判決，或判處本公司敗訴的定罪判決、判定、命令或判決，均可由合併後的公
司強制執行或針對該公司強制執行；及由本公司訂立的協議，除該協議另有規
定外，均可由合併後的公司強制執行或針對該公司強制執行。

4. 本公司的任何債權人或本公司對之負有義務的人，如基於其會因該建議合併的
生效遭受不公平損害而欲反對該建議合併，可於生效日期前，根據《公司條
例》第686條向原訟法庭提出反對該建議合併的申請。

日期為2025年12月3日
代表
Wealth Bridge Trading Company Limited
潤卓貿易有限公司
董事會
林虹 董事

《公司條例》
（第622章）

依據《公司條例》第682條
關於建議合併的公告

Gold Harvest International Shipping Limited
金豐國際船務有限公司

依據《公司條例》第682條，謹此作出通知：
1. Gold Harvest International Shipping Limited金豐國際船務有限公司（ 「本公

司」 ）已於本公告之日向本公司唯一成員傳閱書面決議，擬藉成員書面特別決
議批准本公司擬與Ever Fortune Trading Limited永福建材貿易有限公司（ 「永
福建材」 ）根據《公司條例》第681條進行的橫向合併（ 「該建議合併」 ），
永福建材將作為合併後繼續存在的公司（ 「合併後的公司」 ），該特別決議預
計於2025年12月5日前後獲該唯一成員通過。

2. 在該建議合併生效之日（即公司註冊處處長發出的合併證明書指明的生效日
期）（ 「生效日期」 ），本公司的股份將會在沒有支付任何款項或其他代價下
被註銷；合併後的公司的組織章程細則將與永福建材的組織章程細則形式相
同；本公司將不再是獨立於合併後的公司之外的實體；及本公司的所有財產、
權利及特權以及所有法律責任及義務，均由合併後的公司繼承。

3. 自生效日期起，由本公司提起或針對本公司的待決的法律程序，可由合併後的
公司繼續進行或繼續針對該公司進行；判處本公司勝訴的定罪、判定、命令或
判決，或判處本公司敗訴的定罪判決、判定、命令或判決，均可由合併後的公
司強制執行或針對該公司強制執行；及由本公司訂立的協議，除該協議另有規
定外，均可由合併後的公司強制執行或針對該公司強制執行。

4. 本公司的任何債權人或本公司對之負有義務的人，如基於其會因該建議合併的
生效遭受不公平損害而欲反對該建議合併，可於生效日期前，根據《公司條
例》第686條向原訟法庭提出反對該建議合併的申請。

日期為2025年12月3日
代表
Gold Harvest International Shipping Limited
金豐國際船務有限公司
董事會
林虹 董事

《公司條例》
（第622章）

依據《公司條例》第682條
關於建議合併的公告

Ever Fortune Trading Limited
永福建材貿易有限公司

依據《公司條例》第682條，謹此作出通知：
1. Ever Fortune Trading Limited永福建材貿易有限公司（ 「本公司」 ）已於本公

告之日向本公司唯一成員傳閱書面決議，擬藉成員書面特別決議批准本公司擬
與Gold Harvest International Shipping Limited金豐國際船務有限公司（ 「金
豐國際」 ）根據《公司條例》第681條進行的橫向合併（ 「該建議合併」 ），本
公司將作為合併後繼續存在的公司（ 「合併後的公司」 ），該特別決議預計
於2025年12月5日前後獲該唯一成員通過。

2. 在該建議合併生效之日（即公司註冊處處長發出的合併證明書指明的生效日
期）（ 「生效日期」 ），金豐國際的股份將會在沒有支付任何款項或其他代價
下被註銷；合併後的公司的組織章程細則將與本公司的組織章程細則形式相
同；金豐國際將不再是獨立於合併後的公司之外的實體；及本公司的所有財
產、權利及特權以及所有法律責任及義務，均由合併後的公司繼承。

3. 自生效日期起，由本公司提起或針對本公司的待決的法律程序，可由合併後的
公司繼續進行或繼續針對該公司進行；判處本公司勝訴的定罪、判定、命令或
判決，或判處本公司敗訴的定罪判決、判定、命令或判決，均可由合併後的公
司強制執行或針對該公司強制執行；及由本公司訂立的協議，除該協議另有規
定外，均可由合併後的公司強制執行或針對該公司強制執行。

4. 本公司的任何債權人或本公司對之負有義務的人，如基於其會因該建議合併的
生效遭受不公平損害而欲反對該建議合併，可於生效日期前，根據《公司條
例》第686條向原訟法庭提出反對該建議合併的申請。

日期為2025年12月3日
代表
Ever Fortune Trading Limited
永福建材貿易有限公司
董事會
林虹 董事

《公司條例》
（第622章）

依據《公司條例》第682條
關於建議合併的公告

Mega Rich Logistics Limited
永發物流有限公司

依據《公司條例》第682條，謹此作出通知：
1. Mega Rich Logistics Limited永發物流有限公司（ 「本公司」 ）已於本公告之

日向本公司唯一成員傳閱書面決議，擬藉成員書面特別決議批准本公司擬與
Wealth Bridge Trading Company Limited 潤卓貿易有限公司（ 「潤卓貿
易」 ）根據《公司條例》第681條進行的橫向合併（ 「該建議合併」 ），潤卓貿
易將作為合併後繼續存在的公司（ 「合併後的公司」 ），該特別決議預計於
2025年12月5日前後獲該唯一成員通過。

2. 在該建議合併生效之日（即公司註冊處處長發出的合併證明書指明的生效日
期）（ 「生效日期」 ），本公司的股份將會在沒有支付任何款項或其他代價下
被註銷；合併後的公司的組織章程細則將與潤卓貿易的組織章程細則形式相
同；本公司將不再是獨立於合併後的公司之外的實體；及本公司的所有財產、
權利及特權以及所有法律責任及義務，均由合併後的公司繼承。

3. 自生效日期起，由本公司提起或針對本公司的待決的法律程序，可由合併後的
公司繼續進行或繼續針對該公司進行；判處本公司勝訴的定罪、判定、命令或
判決，或判處本公司敗訴的定罪判決、判定、命令或判決，均可由合併後的公
司強制執行或針對該公司強制執行；及由本公司訂立的協議，除該協議另有規
定外，均可由合併後的公司強制執行或針對該公司強制執行。

4. 本公司的任何債權人或本公司對之負有義務的人，如基於其會因該建議合併的
生效遭受不公平損害而欲反對該建議合併，可於生效日期前，根據《公司條
例》第686條向原訟法庭提出反對該建議合併的申請。

日期為2025年12月3日
代表
Mega Rich Logistics Limited
永發物流有限公司
董事會
林虹 董事

《公司條例》
（第622章）

依據《公司條例》第682條
關於建議合併的公告

Wealth Bridge Trading Company Limited
潤卓貿易有限公司

依據《公司條例》第682條，謹此作出通知：
1. Wealth Bridge Trading Company Limited潤卓貿易有限公司（ 「本公司」 ）

已於本公告之日向本公司唯一成員傳閱書面決議，擬藉成員書面特別決議批准
本公司擬與Mega Rich Logistics Limited永發物流有限公司（ 「永發物流」 ）
根據《公司條例》第681條進行的橫向合併（ 「該建議合併」 ），本公司將作
為合併後繼續存在的公司（ 「合併後的公司」 ），該特別決議預計於 2025年
12月5日前後獲該唯一成員通過。

2. 在該建議合併生效之日（即公司註冊處處長發出的合併證明書指明的生效日
期）（ 「生效日期」 ），永發物流的股份將會在沒有支付任何款項或其他代價
下被註銷；合併後的公司的組織章程細則將與本公司的組織章程細則形式相
同；永發物流將不再是獨立於合併後的公司之外的實體；及本公司的所有財
產、權利及特權以及所有法律責任及義務，均由合併後的公司繼承。

3. 自生效日期起，由本公司提起或針對本公司的待決的法律程序，可由合併後的
公司繼續進行或繼續針對該公司進行；判處本公司勝訴的定罪、判定、命令或
判決，或判處本公司敗訴的定罪判決、判定、命令或判決，均可由合併後的公
司強制執行或針對該公司強制執行；及由本公司訂立的協議，除該協議另有規
定外，均可由合併後的公司強制執行或針對該公司強制執行。

4. 本公司的任何債權人或本公司對之負有義務的人，如基於其會因該建議合併的
生效遭受不公平損害而欲反對該建議合併，可於生效日期前，根據《公司條
例》第686條向原訟法庭提出反對該建議合併的申請。

日期為2025年12月3日
代表
Wealth Bridge Trading Company Limited
潤卓貿易有限公司
董事會
林虹 董事

申請酒牌續期公告
NO.2 CAFE & RESTAURANT
現特通告：劉柏軒其地址為香港大坑
安庶庇街 15及 17號及新村街 4A, 5, 6
及 7 號新村大廈閣樓及地下 B舖，現
向酒牌局申請位於香港大坑安庶庇街
15 及 17 號及新村街 4A, 5, 6 及 7 號新
村大廈閣樓及地下B舖 NO.2 CAFE &
RESTAURANT的酒牌續期。凡反對是
項申請者，請於此公告刊登之日起十
四天內，將已簽署及申明理由之反對
書，寄交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225 號駱
克道市政大廈8字樓酒牌局秘書收。

日期： 2025年 12月 3日

NOTICE ON APPLICATION FOR
RENEWAL OF LIQUOR LICENCE
NO.2 CAFE & RESTAURANT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LAU, Pak Hin of Shop
B G/F & C/L Sun Chun Building Nos. 4A, 5, 6 & 7
Sun Chun Street & Nos. 15 & 17 Ormsby Street
Tai Hang H.K.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renewal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NO.2 CAFE & RESTAURANT situated
at Shop B G/F & C/L Sun Chun Building Nos. 4A,
5, 6 & 7 Sun Chun Street & Nos. 15 & 17 Ormsby
Street Tai Hang H.K.. Any person having any
objection to this application should send a signed
written objection, stating the grounds therefor, to
the Secretary, Liquor Licensing Board, 8/F,
Lockhart Road Municipal Services Building, 225
Hennessy Road, Wanchai, Hong Kong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Date : 3-12-2025

其他最受非洲盃影響英超球隊

利物浦上季憑埃及球星穆罕默德沙拿一己卓越表現
而再奪英超冠軍，然而獲高薪續約兩年後今季水準卻大

跌，演出備受詬病之餘更慘被指成球隊負累，而上場英超作客韋斯咸，主帥史洛特終
於大膽地將沙拿貶為後備，球隊反底贏波之餘，兩位先後以破紀錄轉會費加盟的新兵
科利安華迪斯與阿歷山大伊沙克都踢出今季最佳之作，適逢沙拿稍後將離隊出席非洲
盃，史洛特就要認真考慮是否由明晨英超主場對新特蘭開始，讓球隊正式踏入 「後沙
拿時代」 。

大公報記者 譚德龍

若完全履行餘下合約的話便會效力足足10
年的沙拿，毫無疑問會是利物浦史上其中一位
殿堂級人物，可惜今季表現大幅下跌，暫時在
英超上陣12場，只錄得4個入球和2次助攻，與
上季同期貢獻10球和6助攻有明顯差距，除了速
度減退、盤扭過人成功率偏低、射門準繩度大
降之外，最受人批評就是防守參與度不足，成
為今季經常失球原因之一。

最遲13日離隊踢非洲盃
今屆非洲盃將於本月21日開鑼，國際足聯

日前批准延遲球員返回國家隊報到的限期至開
賽前7天，如無意外沙拿可踢完13日英超主場對
白禮頓之役才離隊。但無論如何，利物浦今季
為攻擊線作出重大改動，也是為沙拿逐漸退場
作準備，既然如今時機已到，若利物浦在沙拿
缺陣期間持續有好表現的話，相信到沙拿歸隊
後，亦只好接受退居後備的日子來臨。

史洛特上仗賽後解釋，將沙拿列為後備只因
賽程頻密讓他休息而已，今場對新特蘭究竟會否
復任正選就只待臨場揭曉。預計史洛特較大機會
在兩閘作輪換，容易受傷的祖高美斯先回到後備
席，由居迪斯鍾斯代替，左閘就由安德魯羅拔臣
代替米路斯卻基斯，而中、前場上仗運作暢順，
若沙拿繼續後備的話很可能維持不變。

目前，比利物浦還多1分的新特蘭可說是
「最強升班馬」 ，之前曾勇挫車路士，又打和
榜首阿仙奴及第4位的阿士東維拉，在前阿仙奴
中場格列沙加任 「定海神針」 之下，戰鬥力不
容小覷，而利物浦上仗對手韋斯咸根本無力給
予威脅，利物浦之勝不足為憑，今戰仍屬可勝
不穩格局，倒不如博 「讓球主客和」 新特蘭[+1]
的讓客。（NOW621及611台明晨4時15分直播）

責任編輯：許志生 美術編輯：劉子康

沙拿表現不穩定 或續屈居後備
英超遇新特蘭 利物浦主場乘勝追擊

英超熱話

英超焦點賽事賠率
利物浦 VS 新特蘭

開賽時間

主客和

讓 球

讓球主客和

波膽推介

電視直播：NOW621、611台

4日凌晨4時15分

主1.25

利物浦讓一球／球半
上盤1.72，下盤2.07

[-1]主1.86

和局1：1（半場0：1）

和5.00

和3.65

客7.75

[+1]客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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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盟擔任右翼的麥比奧莫，與轉型為右翼衛的
迪亞路今季成為曼聯右路進攻命脈，威脅力強，兩人
同時缺陣恐怕導致曼聯右路 「癱瘓」 。

離隊主力：
麥比奧莫（喀麥隆）、阿密特迪亞路（科特迪瓦）

今季英超數據：
13場入5球（麥）、12場入1球（阿）

賓
福
特 今季從般尼茅夫加盟，主要司職右翼代替麥比奧

莫，暫時英超已入3球，值得一提是近5仗4次博得12
碼，造就隊友伊戈泰亞高全數射入。

離隊主力：
丹高奧達拉（布基納法索）

今季英超數據：
12場入3球

水
晶
宮 能勝任進攻線上多個位置，是球隊勇奪上季足總

盃及今季社區盾的重要功臣，今季各項賽事都有入
球，其缺陣對球隊進攻必有極大影響。

離隊主力：
伊斯美拿沙亞（塞內加爾）

今季英超數據：
11場入3球

利物浦 「容易受傷的男人」 祖高美
斯，上仗作客韋斯咸之戰作今季英超首次
正選並踢足全場，最終球隊取得近期罕有

不失球的戰果，祖高美斯還送出一次助攻；雖說韋斯咸
的表現並未為利物浦帶來多大壓力，但祖高美斯能夠有
較多上陣時間的話，對利物浦的防線絕對有大幫助。

今季利物浦有阿歷山大阿諾特轉投皇家馬德里，原
本希望以謝利美費林邦無縫交接右閘位置，可惜其開季
表現就和左閘的米路斯卻基斯一樣未如人意，隨後亦受
傷患困擾，而干拿巴特利顯然仍未達擔當大任之水平，

近期亦同告受傷，故史洛特只好分別以蘇保斯拉爾和居
迪斯鍾斯串演右閘，惟兩人都並非正宗防守球員，故某
些情況難免出現錯誤，亦因為不自覺地走上中場位置而
令後防暴露空間，讓對手有機可乘。

祖高美斯最出名是後防的 「通天老倌」 ，左、右二
閘和中堅位置均可勝任，用球能力雖非頂級但亦算合
格，重要是應對高波方面能力不俗，這亦是球隊目前防
線急需改善的地方，況且他是隊中數一數二的老臣子，
對穩定軍心亦有相當作用。

大公報記者譚德龍

其他焦點英超賽事
阿仙奴 VS 賓福特

NOW623台周四凌晨3時30分直播
阿仙奴上仗英超未能藉多踢1人優勢贏波，只能

逼和車路士1：1，但本輪回到主場遇上實力一般的
賓福特，雖然有李安度杜沙特輕微拉傷肌肉或休
戰，但馬度基、馬田奧迪加特和基奧基尼斯幾名攻
擊球員都可候任正選，而客軍射手伊戈泰亞高已有
雙位數入球，主隊或只能僅勝。

白禮頓 VS 阿士東維拉
NOW625台周四凌晨3時30分直播

兩隊目前都位列前5名，其中維拉對上8場聯賽
7度奏捷，完全擺脫了開季的頹勢，不過白禮頓即使
仍有三笘薰和占士米拿倦勤，但整體表現依然硬
淨，近4場聯賽亦取得3勝1和佳績，即使對手並不
強但總能激勵士氣，此役與維拉勢均力敵，很可能
和氣收場各取1分。

列斯聯 VS 車路士
NOW622台周四凌晨4時15分直播

上仗雖然少踢1人惟表現絕不遜於阿仙奴的車路
士，有領紅的防中摩西斯卡些度開始3場停賽，其位
置將由安達利山度士取代，已傷癒的主將高爾彭馬
料續任後備，若不再有球員被逐的話，料可以較輕
鬆姿態擊敗近7場聯賽6次吃敗、當中每仗至少失掉
兩球的列斯聯。

祖高美斯能穩定利物浦軍心
一得
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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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物浦前鋒阿歷山大伊沙克。

▲新特蘭中場格列沙加（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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